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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美濃區公所辦理回饋金執行業務 

政風訪查分析報告 

壹、訪查目的 

        高雄市轄區內部分行政區或因鄰近污染事業單位，如

中油公司煉油廠、台灣電力公司火力發電廠、垃圾資源回

收場、掩埋場、污水處理廠等，或位處航空站航機航道周

邊長期受噪音干擾，抑或土地住宅位於水源保護區受開發

利用限制等因素，而由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機構所提

供一定範圍內居民或地方政府具補償性質之經費。 

本區全區位於高屏溪水源保護範圍內，受有高屏溪水

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之回饋金，每年約一千

五百萬元，為瞭解本區民眾及相關人士對回饋金運用之觀

感，並適時掌握民意需求及回饋金業務執行得失，爰配合

各有回饋金執行業務之區公所，辦理本專案政風訪查工

作，期能深入業務核心、瞭解各種面向（含法規面、制度

面及執行面等）之問題，同時研提興革建議俾提供各執行

回饋金之機關參考策進。 

 

貳、訪查期間 

    自 101 年 3 月 1日至 101 年 3月 31 日止。 

 

參、實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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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訪查對象 

  本案訪查對象為執行回饋金業務之承辦人員、里幹事、

里長及里民。本所應訪查執行回饋金業務之承辦人員及

回饋里之里幹事、里長及里民，合計為 50 份。 

二、訪查方式 

本案本所全部採實地訪查方式辦理。 

三、結合里廉政平臺及廉政義工推動辦理 

（一）里廉政平臺（祿興里、龍山里、清水里里長）均列為

諮詢對象，另藉由其對於當地事務與仕紳之嫻熟，適

時協助引薦適當受訪對象。 

（二）廉政義工納入訪視工作小組，協助實地面訪工作。 
 

肆、訪查內容問題反映分析統計 

一、受訪查人員身分別（為配合市府一致性訪查作業，爰將里

幹事列入承辦人員訪查。）： 

承辦人員 受訪查人

員 
經建課 會計室 里幹事 

里長 里民 合計 

人數 1 1 9 17 22 50 

百分比 2% 2% 18% 34% 44% 100% 

 

 

 

受訪人員身分別

22%

34%

44%
承辦人員

里長

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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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是否知道回饋金種類及金額」之調查： 

    此問項置於對里長的問卷第 1題「請問您是否知本里之回

饋金種類及金額？」，及對里民的問卷第 1題「請問您是否知

道貴里回饋金之使用情形？」，由於本區回饋金目前由本所經

建課統籌運用於道路改善工程，各里並無回饋金業務，故除部

分連任之老里長以外，大多數里長及里民對回饋金業務所知甚

少，僅 12.8%之受訪里長及里民知道有回饋金乙事。 

因里民全數不知有回饋金，故里民問卷第 2題「請問您認為

目前貴里回饋金之使用情形及其成效是否良好？」即不

予統計分析。 

受訪查人員 知道（是） 不知道（否） 未答 合計 

里長 5 11 1 17 

里民 0 22 0 22 

合計 5 33 1 39 

百分比 12.8% 84.6% 2.6% 100% 

 

 

 

 

 

 

 

是否知道回饋金

13%

84%

3%
知道

不知道

未答



 5 

三、對於「回饋金制度對提供補助之政府機關或公、民營事業

機構之正面形象及對社區關係之和諧是否有幫助」之調

查： 

此問項置於承辦人問卷第 1題及里民問卷第 3題，認為有

幫助或非常有幫助的人佔全部受訪者的 64%、若僅考慮回答

者，則全部 100%均認為回饋金制度對提供補助之政府機關或

公、民營事業機構之正面形象及對社區關係之和諧有所幫助。 

受訪查

人員 

非常有

幫助 

有幫助 差不多 負面效

應更大 

未答 合計 

承辦人 3 8 0 0 0 11 

里民 2 8 0 0 12 22 

合計 5 16 0 0 12 33 

百分比 15% 49% 0 0 36% 100% 

    

 

 

 

 

 

 

 

回饋金對政府形象及社區和諧的幫助

15%

49%0%0%

36%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差不多

負面效應更大

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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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請問您認為回饋金運用之方向，（除法令規範外）

應以何種用途或方式較佳」之調查： 

此問項置於承辦人問卷第 2題、里長問卷第 3題及里民問

卷第 4題。 

本題因允許複選，故各項勾選次數總和會超過受訪人數。 

就受訪身分別來說，對於回餽金用途，承辦人員最贊同「興

辦地方公共建設」。里長及里民則除希望「興辦地方公共建設」

以外，其次希望運用於「環境衛生及美化環境」。 

有趣的是，里長有不少尚希望運用於「辦理餐會聯誼及旅

遊活動」。 

至於其它的用途意見，為辦理社福、獨居老人用餐、急難

救助、殘障人士之醫療設備等。 

項目 承辦人員 里長 里民 合計 

現金直接

回饋 

2 2 3 7 

興辦地方

公共建設 

5 13 14 32 

獎補助教

育活動   

2 3 8 13 

補助醫療

保健項目 

3 2 6 11 

辦理育樂

及民俗活

1 3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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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環境衛生

及美化環

境  

2 9 10 21 

公害監測

鑑定  

0 2 1 3 

發放民生

日用品  

0 2 1 3 

辦理餐會

聯誼  

1 7 1 9 

辦理旅遊

活動 

（承辦人問卷

無此選項） 

8 0 8 

其他 2 2 0 4 

合計 18 53 46 117 

 

其它的用途意見： 

1. 辦理社福、獨居老人用餐 

2.急難救助 

3.殘障人士之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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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資訊透明度的評價「是否知道區公所應將回饋金相關

資訊公告於網站？」之調查： 

此問項置於承辦人問卷第 8題、里長問卷第 5題及里民問

卷第 5題。 

絕大多數受訪者（佔 90%）均不知區公所應將回饋金相關

資訊公告於網站，究其原因，係回饋金相關使用辦法並未作此

項規範，故本所未主動公開，民眾亦無所知。 

其實，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下列政府資訊，除

依第十八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  

六、預算及決算書。……九、支付或接受之補助。……」觀之，

本區回饋金之種類及用途，除有該法第十八條限制或禁止公開

情形外，以主動公開為宜。至於公開方式，其實不限於網站，

可依該法第八條規定，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選擇適當方式

（如：提供閱覽、說明會等）辦理。 

 

是否知道

應將資訊

公告於網

站 

不知道 知道 未答 合計 

承辦人 8 3 0 11 

里長 16 1 0 17 

里民 21 1 0 22 

合計 45 5 0 50 

百分比 90% 1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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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於「回饋金提供單位服務滿意度整體評價」、「區公所執

行回饋金相關單位服務滿意度整體評價」、「里辦公處執行

回饋金業務之服務滿意度整體評價」之調查： 

此問項置於承辦人問卷第 7題（對回饋金提供單位）、里

長問卷第 6題（對區公所）及里民問卷第 6題（對里辦公室）。 

    由於本區回饋金目前由本所經建課統籌運用於道路改善

工程，各里並無回饋金業務，故里長對區公所及里民對里辦公

室部分，所回答的應屬對於一般服務滿意度的整體印象。 

    整體而言，對服務滿意度覺得普通到非常滿意者，佔

70%、高於認為不佳者 30%。 

服務滿

意度 

非常

滿意 

滿意 普通 不佳 非常

不佳 

未答 合計 

承辦人

對回饋

0 5 5 0 1 0 11 

是否知道應公開

不知道

知道 未答

不知道

知道

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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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提供

單位 

百分比 0 45.5% 4.5% 0 9% 0 100% 

里長對

公所 

2 2 6 2 3 2 17 

百分比 11.8% 11.8% 35.2% 11.8% 17.6% 11.8% 100% 

里民對

里辦 

1 6 8 4 1 2 22 

百分比 4.5% 27% 37% 18% 4.5% 9% 100% 

合計 3 13 19 6 5 4 50 

百分比 6% 26% 38% 12% 10% 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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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對於「區公所執行回饋金之相關人員廉潔度整體評價」、「區

公所及里辦公室執行回饋金之相關人員廉潔度整體評價」

之調查： 

此問項置於里長問卷第 7題及里民問卷第 7題。 

    由於本區回饋金目前由本所經建課統籌運用於道路改善

工程，各里並無回饋金業務，故所回答的應屬對於一般公務業

務廉潔度的整體印象。 

整體而言，認為普通及清廉及非常清廉者佔 88.5%，清廉滿意

度很高。 

廉潔度

整體評

價 

非常

清廉 

清廉 普通 不佳 非常

不佳 

未答 合計 

里長對

公所 

2 10 2 2 0 1 17 

百分比 11.8% 58.8% 11.8% 11.8% 0 5.8% 100% 

里民對

公所 

1 13 6 0 0 2 22 

百分比 4.5% 59.1% 27.3% 0 0 9.1% 100% 

里民對

里辦 

10 5 5 0 0 2 22 

百分比 45.5% 22.7% 22.7% 0 0 9.1% 100% 

合計 13 28 13 2 0 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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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21.3% 45.9% 21.3% 3.3% 0 8.2% 100% 

 

 

 

 

 

 

 

 

 

 

 

八、對於「是否認同回饋金發放業務應建立更嚴謹之督導考

核、內部審核及財務控管機制？」、「就對於回饋金執行制

度的瞭解，在法規、制度、執行面是否完備？」之調查： 

   此問項置於對承辦人問卷之第 3題、第 4題、第 5題、第

6題。 

各面向是

否完備 

是 否 未答 合計 

是否應建

立更嚴謹

內控審核

11 0 0 11 

非常清廉

清廉

普通

不佳

非常不佳

未答

0 5 10 15 20 25 30

1

清廉度

未答

非常不佳

不佳

普通

清廉

非常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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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 

百分比 100% 0 0 100% 

法規面 6 5 0 11 

百分比 54.5% 45.5% 0 100% 

制度面 4 7 0 11 

百分比 36.4% 63.6% 0 100% 

執行面 4 6 1 11 

百分比 36.4% 54.5% 9.1% 100% 

 

受訪者所提供的寶貴意見： 

法規面： 

1.可以受補助的項目規定，不清楚 

制度面： 

1.由公所統籌運用較佳，不然會亂花錢 

2.補助方式有盲點，補助的對象要劃分，例如受到影響較嚴

重的區域，要補助多一點，而不是整筆平均分散的運用 

執行面： 

1.宣導不週，辦理過程不透明 

2. 請利用相關會議將回饋金說明清楚 

 



 15 

九、其它關於受訪者的反映意見： 

承辦人： 

1. 講到回饋金大家眼睜睜在看，我認為回饋金應集中財力，

由區公所統籌應用，才能發揮其效益 

2. 回饋金應運用在辦理社福、獨居老人用餐 

3. 對回饋金不清楚-利用相關會議說明清楚 

4. 補助的對象要劃分，例如影響較嚴重的區域要補助多一點 

里長： 

1. 無法得知回饋金運用情形 

2. 暗箱作業，本里沒得到回饋金 

3. 回饋金應透明化，執行者應公正、公開、清廉 

4. 既然是回饋里民，回饋金就要回饋里民運用 

5. 往後如有回饋金分發至里上時，應通知里長，然後由里長

告知所有里民 

6. 回饋金和里長脫節，沒有和各里協調運用，回饋金應用到

里民身上 

7. 里內如有回饋金，運用於監視系統及急難救助，更為理想 

8. 可運用於急難救助及獨居老人送餐服務 

9. 自認回饋本里為最大利益 

里民：  

1. 各里民大會了解情況研討因應對策，道路視線清楚、監視

器、巡邏隊，才可保護里民安全，財產保護，最大福利。 

2.自來水水費優惠減少 

3.不知道回饋金里上做過哪些建設 

4.要讓每個里民都了解有回饋金及如何使用 

5.資金流向須透明，讓里民知道回饋金之用途 

6.從來都不知道有回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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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希望公開回饋金的金額及使用情形 

8.希望用於殘障人士之醫療設備 

9.要公平、公開、公正 

 

 

伍、建議改進部分： 

1.本區回饋金目前由本所經建課統籌運用於道路改善工程，各

里並無回饋金業務，故里長里民多不知回饋金的種類、金

額及用途；惟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本所關於回饋

金之資訊，除有同法第第十八條之限制或禁止公開情形

外，應以主動公開為宜。至於公開方式，可依同法第八條

規定，選擇適當方式（如：公布於網站、提供閱覽、說明

會等）辦理。 

2.茲因本區高屏溪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之回

饋金，用途以水資源教育、愛護河川宣導、社區福利、排

水、社區道路與生活環境改善、急難救助及其他經水資源

局認定符合公益者為限。建請業務單位於年度考量回饋金

用途時，於前開合法項目及額度運用許可範圍內，除現有

之興建公共建設外，考量運用於環境綠美化、社會福利急

難救助及獨居老人送餐與殘障人士設備之可行性。 

3.於回饋金運用時，可與里長多協調溝通，以使胡饋金運用於

真正需要建設及受影響較大的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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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次訪查，要特別感謝本所民政課里幹事們主動及大力協

助，使得問卷回收作業能及時完成；亦感謝本所廉政志工幫

忙，進行部分訪查活動；謹此致謝。 
    本次訪查所得知的有趣現象是，從所在位置的角度不同，

想法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回饋金的運用方式，站在公所同仁的

位置，多認為須由公所統籌運用，才不會浪費，才能運用到真

正急需的地方、而站在里長的位置，則認為既是回饋金，是回

饋給里民的，所以必須和里長協調，讓里長有發表民眾意見參

與的機會。 

又例如用途方面，站在公所的立場，多認為以興建公共建

設為宜。而站在里長立場，尚認為如法令許可，可補助餐會及

旅遊活動，可見里長有聯繫里民辦理里民情感交流活動之需

求，惟此部分依現行法令，尚不宜由回饋金補助。 

至於本區里民，除認為興建公共建設及環境綠美化外，尚

有許多民眾認為應獎補助教育活動，可見本區民眾極為重視教

育，非常支持教育人文活動，因此向來有「博士之鎮」的稱呼，

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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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一、Excel 統計表 

二、里廉政平臺及廉政義工參與辦理區公所回饋金執行業務專

案訪查情形摘要表 


